
 

就非專營巴士服務政策檢討的具體回應 

 

一、前言與摘要 

  政府自 2000 年代起推行鐵路為骨幹的政策，我們認為鐵路發展乃本港交通基建的

勢之所趨，就鐵路方面的發展，我們表示認同有關取向；然而，我們更關注的是道路上

的各種公共交通在角色定位、路線規劃及生存與發展空間，這不但關乎業界的存亡、生

計，同時亦影響到市民出行的選擇權及生活需要，具建設性的交通政策規劃會使從業員

能賺得其所、市場供需平衡、道路暢通程度維持合理高效水平並使消費者不需要為此過

份投入。 

  然而，不幸地，縱觀本港近十年的交通狀況，除了用每況愈下、擠塞情況有增無減

去形容之外，已經沒有更切合的形容詞去針對目前情況。去年第三至四季爆發的佔領運

動，坊間、輿論界對佔領者主要的批評在於堵塞交通、擾亂秩序所帶來的對市面所謂正

常態的民生所構成的衝擊或影響——的確，佔領期間為鬧市的交通帶來顯著影響，尤其

是初期對港島區交通帶來的擠塞——退一步而言，即使被指責為違法的佔領運動結束，

本城的交通就馬上得到釋放嗎？路面擠塞情況甚至癱瘓就立即全面改善嗎？抑或是無

日無之，突如其來在沒有任何事故下隨時爆發呢？如果單就佔領者衝擊路面令交通癱瘓

在責難者口中是如此十惡不赦，哪麼，主管交通部門的管理失誤導致與日俱增的交通擠

塞、癱瘓就應當難辭其咎，比佔領者更惡。 

  下文將分成四大部份，探討目前圍繞著非專營巴士面對的經營困難及現行政策使用

者有如何負面影響及帶來不便之相關問題，並就有關問題提出開放、沒有政策前設並以

業界利益、公眾利益與社會效益為依歸的具體建議。下文將以以下結構形式闡述目前業

內的處境及涉及制度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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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與牌照相關的問題 

 整體問題 

 個別牌照具體問題： 

 A06, 繁忙時間的居民巴士服務； 

 A06, 鐵路接駁基能； 

 A08, 港鐵巴士 

2. 配套設施 

 泊位 

 過境巴士服務的規劃 

3. 進一步補充建議 

 

二、與牌照相關的問題 
 整體問題 

  現時各非專營巴士只能持有 A01 至 A08 的其中一項客運營業證，只能

服務單一對象，而且條款非常模糊，令持牌者難以經營下去，影響從業員生

計。這是自 2005 年落實交諮會檢討措施下所違下的弊病，以 A07 複合交通

服務牌照為例，現時沒有非專營巴士領取這牌照。在香港如遇特發交通事

故，現有其他牌照的非專營巴士及其他交通工具絶對有能力應付，因此已不

合時宜。相對其他國家(如新加坡)，從業員可持有多於一項或以上的客運營

業牌照。為何現今經營環境越趨困難的香港，仍未調整已過時的發牌制度？ 

以 A03 牌照為例，由於領取 A03 牌照後不能夠再搭配 A01, A02 等營運

狀況較理想的牌照進行營運，導致不少原本活躍於 A03 牌照的非專營巴士

流向其他牌照繼續業務，這股流失潮直接導致近年校巴服務費用高居不下，

且升趨仍然持續的情況，家長叫苦連天，學校不得不在資源沒有增加的情況

下仍然撥款補助營運，而校巴營運商只能為人情而無利可圖的情況下以效益

不足的行車路線，迂迴地繼續運作。面對有關情況，政府當局應該當機立斷，

進行牌照檢討時，放寬經營牌照的重複申請及經營。 

 點到點服務：A06 居民巴士服務或個別 

據政策文件顯示，居民巴士一直為： 



根據《公共巴士服務條例》 (第 230 章 )第 4 條的規定，住客服務即署長於考慮獲得專

營權以經營住客服務所涵蓋路綫的任何部分的專營公司的權益與其他有關事宜後所批

准的住客服務，而該服務是由或代任何住宅發展的管理機構、住客或擁有人提供，以運

載乘客往返該住宅發展的服務。 

  然而，本處將針對「所涵蓋路綫的任何部分的專營公司的權益」之權益著墨，我們

認為應當以通勤居民、普羅大眾的乘務權益為優先考慮，使非專營巴士透過居民巴士牌

照也同樣能夠起著輔助骨幹交通工具的角色，提供更直接、快捷、更具效率、更具供需

彈性及更穩定票價的服務。下文將就繁忙時間的居民巴士服務、鐵路接駁基能及透過本

牌照進行作為專線小巴的輔助路線進行補充說明。 

 繁忙時間的居民巴士服務 

  在新界區，即使目前所有新市鎮均已經透過鐵路交通連接市區，然而，當鐵路服務

的轉折仍然會為某些通勤於新市鎮及市區某些地區的居民帶來不便，這時便需要輔助交

通工具進行疏導，特別是繁忙時間，居民巴士在此發揮著重要的角色。本智庫認為，居

民巴士在新界區發揮的疏導鐵路的作用遠較專營巴士來得重要及直接，原因在於居民巴

士所提供的行車效率與班次是專營巴士難以媲美的，專營巴士在班次供應及更提供更有

效率的服務上遠較居民巴士的供應意願為低，回應市場反應、乘客意願及靈活性亦往往

較低。故此，我們認為交通政策隨了確保供需平衡、避免惡性競爭的同時，亦必需獎勵

對疏導鐵路過於擠迫能力 強、 有效減少居民擁有並使用私家車作上下班通勤的公共

交通工具作為前提，以確保他們班次、效率、收費穩定性方面具有更佳的競爭力。 

 令停站更具彈性，放寬「該住宅發展」定義 

目前居民巴士服務的 大缺憾在於，按《經營居民巴士服務的條件》第

2 條所限： 

(2) 運輸署署長將指定一處地點，通常在屋邨內，作為該項服務在住宅區的總

站，同時亦會指定終點站。開往終點站時，車輛必須在住宅區的總站接載乘

客。乘客可在沿途的指定停車地點下車，但車輛由住宅區的總站開往終點站

時不得沿途接載乘客。 

有關限制令即便同一新市鎮內多個位於不同位置的屋苑不能有效地

整合多個路線相若（往來相同或接近工作目的地）的居民巴士路線服務，

這使資源不能更有效地運用，或令個別社區因供求問題而無法獲得更多

班次，令居民巴士的供需彈性無法有效加強。 



舉例說：大埔區往來西九龍長沙灣工業區的服務便是較為顯著的例

子，由於九巴在 1991 年起棄辦經大埔往來西九龍長沙灣區的 71X 服務，

在結束後，亦不願意再派出任何巴士往來該區，自此運輸署便批出居民

巴士服務作為替代（見附表一）： 

附表一 

編

號 

NR57 NR54 NR53 NR58 

開

出

地 

富亨頌雅 富善 大元 運頭塘 

 0730 

 0750 

 0810 

 0825

 0835

 

 0630 

 0700 

 0730 

 0800

 0815

 0830

開

車 

時

間 

一

至

六 

 0725 

 0750 

 0810 

（共 3 班） 

 0750 

 0830 

（共 2 

班） 
（共 5 班） （共 6 班） 

上

車

站 

頌美閣 善美樓 大元邨泰樂樓迴旋處，社

區會堂對面 

運頭塘社區中心 

 

終

點

站 

1. 長沙灣道荔枝角站

C 出口 

2. 興華街北行長沙灣

天主教英文中學 

3. 大埔道北行舊北九

龍裁判法院 

長沙灣廣場背面內街，億利大廈（只往荔枝角站） 

車

費

$ 

13 12 12 12 



備

註 

各線中途不停站，亦不設額外的落客點。 運頭塘線經大窩口、北葵

涌、美孚 

1. 國瑞路東行大窩口站 

2. 國瑞路東行近昌榮路

迴旋處 

3. 美孚社區會堂 

 

從附表一顯示，富善邨僅得兩個班次成為替代，然而大元邨的服務

較為集中及顯著，也令大元邨及附近的居民能夠獲得更完整的繁忙時間

服務，而富善邨的居民只能限時限刻地利用。我們認為，若果放寬「乘

客可在沿途的指定停車地點下車，但車輛由住宅區的總站開往終點站時

不得沿途接載乘客。」的規定，至容許服務作有限度停站，讓路線能夠

增加在新市鎮區內的停靠分站，這對於改善及增加班次，疏導鐵路擠迫

增加亦有幫助，亦使繁忙時間的點到點服務能夠更有效擴展，不需要每

每依賴透過地區團體、民意化表花長時間與專營巴士商討營辦意欲或等

候他們進行資源配給下，已經可以透過非專營巴士靈活且彈性的經營模

式、模合供需增加班次。效益上這類型的通勤服務比專營巴士營運更具

效益。 

眾所周知，九巴在有關服務上只能姍姍來遲地在 1995 年才補充 272P

這樣一個的特別班次往西九龍，亦無法及無力提供西九龍線的回程特快

班次，而遲至 2003 年九巴才安排一條普通巴士路線 72 號往來西九龍及

大埔區，但路線迂迴、班次疏落而不穩定並行車時間長，不受居民及乘

客（特別因工作需要而要通勤的乘客）歡迎。居民巴士在這方面的服務

遠較專營巴士進取、優勝，這是區內居民有目共堵，若非政策限制過緊，

NR53 也未至於由 97 年的 6 個班次減至目前 5 個，有關資源可以透過分

區整合達至區內服務整合，如容許個別班次於鄰近的屋邨在指定的車站

停靠，例如富善邨或沒有類似的居民巴士服務的廣福邨停靠，這樣必定

使服務時間及班次更有保證，資源更有效運用。 

另一方面，非專營巴士的市場觸角亦較具壟斷性專營公司強，目前

位於往來港島東區的部繁忙時間特別班次的出現，亦由於 03-05 年間有

部分非專營巴士違規經營而反映市場需求，專營巴士公司在幾經催促

下，才派出部份班次回應市民需要：即便如此，合法居民巴士服務如



NR705（屯門西北）、NR926（元朗北）亦較專營巴士服務，如過海巴士

線 960X 更具吸引力、更快投入服務（由非法邨巴問題爆發的 2005 年起，

九巴遲至 2012 年中才回應有關需求開辦 960X, 968X, 需時足足長達 8

年）；我們認為，若果有更多繁忙時間的點對點需求，應檢討是否應由

專營巴士優先營運，更應該考慮多元方式回應市民的通勤需要，必要時

更應考慮透導及教育業界循合法途徑取得經營權。 

 車輛保養及替換 

車輛保養乃維持有效運作必需過程，一旦遇不可預期並非可抗力因

素下的車隊故障，署方應酌情容許有關營運商透過有效的車隊調配頂替

有關班次，並在事後以遞交補充文件及申請的形式，容許有關的權宜調

配，令非專營巴士的營運商能夠守住營運商譽的同時，讓乘客能夠適度

安心使用，不致失去預算。運輸署方不能就有關情況在營運商已致力避

免有關情況，而仍然在不可抗力的情況下需要臨時調配車輛而對有關情

況仍然採取檢控。 

 鐵路接駁基能 

  現時不少非專營巴士以各種形式提供接駁鐵路站的穿梭巴士服務，而

且深受市民歡迎。不論班次及效率，它都比接駁鐵路的專營巴士為高，收

費亦比專營巴士低。政府在考慮非專營巴士角色時，應提高非專營巴士接

駁鐵路功能，讓業界安心營運，有更加多生存空間，若果在市場及票務安

排上能夠印證到非專營巴士能夠更有效與鐵路交通作出協調，發揮輔助角

色，政府應該加大力度調整政策對交通及乘客（市民）的影響。 

 

 透過 A06 牌照進行作為專線小巴的輔助路線 

  現有專線小巴營辦商可因應轄下專線小巴路線的使用狀況，申請加設輔助

路線，就此政策的靈活運用，我們認為此乃 有效的方式善用各種公共交通工

具的特點與優勢，並使專線小巴營運商可因應需求，調整車隊的需要，減輕人

手方面的成本負擔及投入，促進乘客候車效率，此乃一大有效搭配，有關政策

應予鼓勵，運輸署應彈性處理有關的申請，如有需要亦不應阻撓。我們現就目

前的個別路線實施狀況提出若干實地建議： 

 就這類型路線放寬停站方面的限制 



  由於這批路線乃與專線小巴平衡營運，而採取居民巴士輔助專線小巴的措施，

亦反映有關專線小巴服務的需求之殷切，又同時沒有相應的其他交通工具，基於有

效供應下，可以有效妥善替代。 

 

  為使有關基能得以強化，乘客能夠更有效地登車，使居民巴士達致充分替代的

效益，故此，我們應為有關這批居民巴士的上落客安排應當比照有關概念的先導路

線：新界居民巴士服務 NR941（配合新界專線小巴 33 線往來元朗及下白泥，接駁

西鐵）及新界居民巴士服務 NR828（配合新界專線小巴 801 線往來馬鞍山及火炭，

接駁東鐵）作更彈性處理，這些路線包括： 

 新界居民巴士服務 NR532（配合新界專線小巴 20B 線往來大埔及桐梓，

接駁東鐵） 

  目前桐梓路沿途一帶依賴專線小巴 20B 或 20B 特快班次作為通勤命脈，

加開 NR532 後，情況應更有改善，況且，NR532 的定線與 20B 特快班次的角

色相似，本應可以更有效地作疏導安排。然而，NR532, 卻未獲安排合法地在

以下兩個處地點停站上落，相反 20B 特快班次卻可以合法運作，運輸署應對

NR532 予以適度放寬，使之與一般專綫小巴路線的運作無異： 

 桐梓路介乎洞梓山路口與汀角路口之間沿途來回 

 南運路南行廣福球場之巴士站（方便居民搭乘此路線往大埔公路元

洲仔段轉乘專營巴士或公共小巴往來市區） 

 港島居民巴士服務 HR36（配合港島區專線小巴 36X 線往來銅鑼灣及鴨脷

洲，接駁港島線） 

  長遠而言，經歷近 10 年的高油價及伴隨著 低工資立法後的影響，運輸

業界的人手短缺情況相當嚴重，且有擴大跡象。另一方面，在同一經營條件、

同一環境下的陸路交通，專營巴士公司卻以鐵路不斷擴展、重組路線進度低

下或營運成本高企為由，提出加價申請，然而，服務卻只見萎縮、開車不足

等情況，重組以後的服務品質：如編定的班次效率極低、班距與市民或居民

期望不符（如提供 40 甚至 60 分鐘的班次）、不符合本城生活節奏與效率，

卻一而再再而三地透過機制提出成功申請加價。這無疑加重市民壓力，卻換

來不得其所的公共交通服務。既然如此，我們促請有關當局在審視重組的時

候，擴大替代交通工具的替劃考慮，除了透過批出專線小巴牌照去吸納效益



嚴重不足或專營巴士營運商無甚經營利潤或經營意欲的路線 1外，亦容許這些

營運商因應需要，彈性申請增加居民巴士牌照作為輔助疏導人流的行效工

具，增加他們的經營興趣。這樣不單有效為乘客，特別是日常使用的居民增

加通勤效率、提供班次上的靈活性，亦有助減少專營巴士公司的加價藉口，

平抑加票價的壓力。 

  這樣亦有助縮減居民在獲取直線服務以前，所需要的政策時間，尤其當

專營巴士公司服務意欲不足的情況，就以兩個專線小巴為例，較先推出的

NR941（新界專線小巴 33）乃源自九巴於 1983 年放棄經營新界郊區路線 57

號而招標得來，目前的經營效率，相信亦較使用人次相若的同類型（鄉郊路

線）專營巴士服務為高，而 NR816（新界專線小巴 804 號，與 NR816 分屬兩

個不同營運商）則源自 1987-91 年巴士路線發展計劃中，九巴放棄經營來往大

圍—廣源邨的路線，即便九巴在 2010 年重組 82K 並令將路線能夠服務廣源與

美林之間的乘客，但 82K 的出現足足比當年的計劃遲 20 年才推行，若果不放

寬有關小巴或居民巴士的發牌條件，試問這怎能叫市民長年累月接受以「照

顧集體運輸」為由，忍受沒有某些沒有效率的交通服務呢？ 

  故此，居民巴士服務在融入公共交通市場及、在發揮角色的同時又能確

保各項工具互不侵犯、各司其職上，具有較專營巴士更靈活性、優勝之處，

這樣已經值得與專營巴士同屬於輔助交通工具的非專營巴士享有與專營巴士

更平等的地位。 

 A08, 港鐵巴士 

  現時領取綠色營業證的港鐵巴士，運作模式已等同專營巴士。但港鐵巴

士只須港鐵自行作出調整，毋須像專營巴士般有一套準則。如要調整路線及

班次，毋須諮詢區議會及地區人士。如對港鐵巴士服務有新需求及建議，可

謂相當困難。智庫促請政府在檢討非專營巴士時，亦同時檢討港鐵巴士的定

位及模式。 

  將港鐵巴士納入比照專營巴士的模式進行營運規管，並嚴格遵守其條款

服務，包括有新建議及調整服務時，必須諮詢地區人仕等。 

 

                                                            
1 例子：來往沙田及馬鞍山區的已取消九巴路線 286P, 在 286P 未開辦前或棄辦後均一直由新界

專線小巴 808 行走有關路線，在廣源早上繁忙時間更有居民巴士 NR821 輔助疏導人流及需求。 



三、配套設施 
非專營巴士上落客點及泊位等設施嚴重不足 

 

 現時全港共有 7053 部非專營巴士，泊位不足亦令業界經營相當困難，這種情況尤

其反映在港九各主要旅遊景點，如灣仔金紫荊、香港仔海鮮舫碼頭外及淺水灣等，都是

旅遊巴上落客點嚴重不足的地方。當持 A02 牌照的車隊接載旅客到達各景點後，均需找

安全地方讓乘客上落，然後找泊位。可是，政府至今仍沒有任何改善措施，而且有惡化

跡象。除其他團體反映九龍區的景點外，以上地方都未見有改善跡象。 

  既然政府大力推動旅遊發展，若果不改善有關設施，只會造成反效果， 基本的包

括：因此誘發更劇烈的道路擠塞、損害旅遊形象（令旅客增加負面體驗）並增加市民對

旅遊業不滿。 

  我們認為這不單止屬於交通問題，亦關乎本城如何規劃旅遊配套設施；為了減少對

本地居民、運輸業者及旅客的影響，締造良好的旅遊體驗，政府應該聯同有關部門，包

括規劃署及旅遊事務專員聯手解決有關問題，研究將影響減至 低。 

跨境巴士線路與站場的規劃 

 

  自 2000 年代起，跨境直巴的供需均呈現顯著增長，有關情況即使在 2004 年運輸署

展開針對皇崗口岸的過境巴士服務重組後，仍然呈現增長。過境巴士服務的優勢，亦被

有關需求反映出來，例如：直接、快捷、舒適、無需轉乘、為個別主要地點提供專屬的

必需服務——如深港兩地的機場、亦能有效舒緩過境鐵路的人流與壓力，讓有關鐵路能

更有效平衡本地服務與跨境之間的需求。 

 

  然而，我們發現，截止目前為止，過境巴士的站點分佈仍然不均，這反映運輸署在

過境巴士服務在路線及分區車站方面的規劃仍然不足，並仍然維持業界主導路線經營的

情況。就有關問題，本智庫促請當局應當檢討目前服務仍然不足的區域，並應研究在交

通情況許可下，將跨境直巴的服務開放至十八區裡面達至每區至少一個，亦有鑑於部區

域的車站位置未必方便全區居民使用，建議同時在個別區分增加必要站點，且同時檢討

路線規劃。 



現有車站的分區分佈 

附表二 

 設有跨境直通巴士總站或上車分站

的地點 

未設有跨境直通巴士總站或上下車

分站的區域 

港島  南區 

 海洋公園 

 東區 

 柴灣 

 西灣河嘉亨灣 

 鰂魚涌 

 灣仔 

 銅鑼灣 

 灣仔碼頭 

 修頓球場 

 中西區 

 上環信德中心 

沒 有 

九龍  油尖旺區 

 柯士甸道 

 油麻地碧街 

 上海街 

 旺角奶路臣街 

 太子水渠道 

 深水埗區 

 九龍城區 



 九龍塘站 

 黃大仙區 

 鑽石山站 

 觀塘區 

 油塘大本營 

 藍田站 

 觀塘 apm 創紀之城 5 期 

 九龍灣站 

新界及離島  北區 

 上水廣場 

 聯和墟 

 粉嶺站 

 元朗 

 錦上路站 

 西菁街 

 天水圍市中心 

 屯門 

 屯門站 

 沙田 

 大圍站 

 沙田市中心 

 馬鞍山新港城 

 大埔區 



 西貢 

 調景嶺健明邨 

 葵青 

 葵芳站 

 荃灣 

 德海街 

 西樓角路 

 迪士尼樂園 

 離島 

 東涌市中心 

 機場 

 

有見及此，我們就現有車站提出以下建議： 

 運輸署應當把過境巴士服務提供全面覆蓋，換言之應當在沒有任何過境巴士

車站提供服務的區域儘快設站，如上圖所示，分別是： 

 九龍九龍城區； 

 新界大埔區。 

 有部分區分的過境巴士車站位置偏處一遇，不便於居民或旅客使用，我們建

議應當增設在以下範圍適當上或落客點，使覆蓋更全面： 

 港島中西區：應在中環或金鐘增設上（與/或）落客點； 

 九龍深水埗區：應在深水埗欽州街一帶或美爭增設上落客點； 

 新界葵青區：應在青衣島上增設上落客點； 

 新界北區：應在粉嶺南增設上落客點； 



 新界西貢區：應在坑口或寶林增設上落客點。 

 初步建議修訂或增設個別路線 

 建議南澳快線、東部快線或沙頭角口岸線增設來往東九龍區的服務，並

同時建議以油塘為終點站，途徑觀塘市中心及九龍灣； 

 建議灣仔皇崗線及環島旅運香港專線撥出或增設部份班次來往港島東區

及南區，往來東區班次應以柴灣為終點站。 

 

四、總結 
  為著公共運輸的效益，本組織慎重地勸告政府考慮適度放寬的建議，以緩解目前業

界因牌照事宜而無法更有效更彈性地解決本城在陸路交通上遇到問題，以達致減少各界

可以在安心使用公共交通情況下，有序地放棄私家車的使用、平抑私家車增長，做到路

面通達。歡迎對有關議題感到感興的持份者與本智庫聯絡：「Facebook 搜尋：香港公

共交通智庫」。謝謝！ 


